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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评选 2016年辽宁省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

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更好地服务决策研究和院校发展，总结我省高校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典型经验和工作亮点，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

决定开展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典型案例征集评选活动。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征集评选范围 

各高等院校在发展战略规划、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学科专业调

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质量

评价、教育国际化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突出代表性的典型经验

和工作亮点，包括已经得到省级以上领导肯定、在全国会议上进行

过经验交流、在国内报刊进行过宣传报道或经过实践检验确实具有

创新、特色和良好效果的工作做法。具体内容可聚焦在本科院校转

型、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流学科与特色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教师聘用与绩效评价制度改革、校企协同创新联盟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

等某一方面的亮点。 

二、评选程序和办法 

1.本次评选设优秀案例奖，获奖名单将在辽宁教育科研网公

示，并颁发优秀案例获奖证书。优秀典型案例编入区域教育改革与

发展案例库。2015 年学会首批“高校助力振兴案例”已经入选案例库

的直接列为优秀案例，不再重新填报申请材料。 

2.评审工作由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组织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

行评审。活动不收取评审费。 

三、案例内容要求 

申报典型案例选题要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要具有示

范性、创新性和可推广性。 

1.材料内容必须真实准确，陈述客观事实，所述内容及相关数

据具备完整性和一致性。 

2.典型案例材料要求条例清晰、文字精炼，字数在 5000-6000 字

之间，并提供关键词和 300 字以内内容摘要，正文包含改革的实施

背景、采取的主要举措和做法、取得的主要成效和经验启示。（详

见附件 1） 

四、材料报送要求 

1.各校填报《2016 年辽宁省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申

报表》一式一份（附件 2）；《2016 年辽宁省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

展典型案例汇总表》一式一份（附件 3）；《案例文本》一式一



份；须加盖学校公章；同时提交电子版，邮件主题评标明：案例+学

校，发送至邮箱：gaojiaomail@126.com。 

3.每校申报案例数量不限，申报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21 日。 

五、报送地点与联系方式 

报送地点：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沈阳市黄河北大街

249 号 528 室） 

联系人：宋芳   

联系电话：024-86903688 

 

附件 1：案例编写规范 

附件 2：2016 年辽宁省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申报表 

附件 3：2016 年辽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案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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